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6066 號 

被處分人：東森得易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456427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 1 段 6 號 1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鶴曜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091502 

址    設：臺北縣瑞芳鎮大寮路 104 號 1樓及 2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電視購物頻道上宣播「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

之廣告及外包裝標示，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東森得易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1 萬元罰鍰。 

處鶴曜實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27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緣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轉民眾反映，94 年阿里

山茶，因寒流影響使得春茶採收不如以往，較早採收的春

茶，每公斤直飆新臺幣（下同）1,000 元以上，惟東森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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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於 3 月 17 日播放「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廣告，買

3斤送 2斤，平均 1斤僅數百元，疑似自國外進口或以低海

拔地區的茶葉假冒「阿里山」名義販售，涉有不實情事，

爰依職權處理。 

二、經函請東森得易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東森公司）提出

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查 94 年 3 月 17 日東森購物 5 台播出之「臺灣之寶阿里

山早春茶」廣告，係由鶴曜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稱鶴曜公

司）提供廣告素材委託該公司製作廣告並於購物台播出，

而系爭商品則係鶴曜公司先由茶農處購入整批茶葉作為

原料，再進行精製及真空包裝後出貨。 

（二）94 年寒害發生後，茶葉價格有無飆漲與系爭商品之價格

並無關聯，因鶴曜公司早已預先與茶農協議契作，且茶

葉採收日期亦在寒害發生之前，此有鶴曜公司提出之農

民出售農產品收據及相關檢驗報告為證。另目前市場上

茶葉經營型態大都是茶農－大盤－中盤－小盤－店面，

在相關通路都必須獲利的情況下，價格自然偏高，鶴曜

公司係直接由茶農供貨，省卻中間的層層管銷，而得以

採用優惠的價格銷售。又茶葉採收可分為兩種方式，一

為「手採茶」，係以手工摘採的方式採收，葉片呈一心二

葉或一心三葉狀，因採收人工成本高，故「手採茶」價

格會較貴；二為「機採茶」，係以機器採收，可以節省人

力成本，並於最好的時段「午時採」做大量的採摘，可

以兼顧成本及品質，售價亦因成本控制而較便宜。 

（三）鶴曜公司所配合之茶農，係以機械採收方式替代手工採

收以節省成本，故能以較便宜之價格提供茶葉予鶴曜公

司，鶴曜公司因進貨成本降低，故能以較市場為低之價

格回饋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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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廣告於宣播前，該公司事先邀

集廠商召開製播會議，由廠商提供案關商品之相關資

料，由該公司製成字卡，經廠商確認後簽名，嗣依製播

會議決議宣播廣告，廠商不須另付任何廣告費用。另「臺

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之售價係由廠商決定（亦為東森

購物頻道銷售給消費者之價格），廠商在廣告宣播前 10

天，先將商品送至該公司倉庫，廣告宣播後，客服中心

接到消費者電話訂購，將訂單彙整透過該公司物流中心

交給消費者，並由該公司開立發票。 

（五）「春茶」與「冬茶」主要係季節分布之差別，春茶係 3月

中旬開始採收，系爭商品係早春茶，應比春茶之採收時

間更為提早，其真正劃分之時間點、進貨成本與銷售價

格等，屬專業領域。另「手採」採摘與「機器」採收主

要係採收方式之差別，「手採」採摘之進貨成本與銷售價

格應較「機器」採收為高。 

（六）該公司製作廣告均係依照供應廠商所提供之文宣素材等

相關資料後予以宣播，有關「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

之種植地區及採收方式等資料，亦僅鶴曜公司較為瞭解。 

三、另經函請鶴曜公司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94 年寒害發生後，茶葉價格有無飆漲與系爭商品之價格

並無關聯，因該公司早已預先與茶農協議契作，且茶葉

採收日期亦在寒害發生之前，此有該公司提出之農民出

售農產品收據及相關檢驗報告為證。 

（二）目前市場上茶葉經營型態大都是茶農－大盤－中盤－小

盤－店面，在相關通路都必須獲利的情況下，價格自然

偏高，該公司係直接由自產自銷或茶農供貨，省卻中間

的層層管銷，而得以採用優惠的價格銷售。 

（三）又茶葉採收可分為兩種方式，一為「手採茶」，係以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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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採的方式採收，葉片呈一心二葉或一心三葉狀，因採

收人工成本高，故「手採茶」價格會較貴；二為「機採

茶」，係以機器採收，可以節省人力成本，並兼顧茶葉品

質，售價亦因成本控制而較便宜。該公司所配合之茶農

係以機械採收方式替代手工採收以節省成本，故能以較

便宜之價格提供茶葉予該公司，該公司因進貨成本降

低，故能以較市場為低之價格回饋消費者。 

（四）「阿里山茶」係指嘉義縣梅山鄉、阿里山鄉及竹崎鄉等地

區所生產之茶葉，且依一般消費者之印象多認「阿里山

茶」係以「手採」採摘，但並未有禁止以機器採收。而

該公司所銷售「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之種植地區主

要係在嘉義縣梅山鄉，農民在採收前（93年 11、12 月），

該公司為節省成本，爰要求出售茶農以機器採收。該公

司所銷售「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主要係向 2位農民

收購，採收日期約在 94年 1 月初及 1月中旬，農民採收

茶葉後，以 30 斤大包運送至該公司所屬精製廠並開立收

據，精製廠以真空包裝後再交給東森購物頻道之物流中

心。 

（五）「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於東森購物 5台廣告內容之文

宣素材，係先由該公司提供給東森公司。在系爭廣告宣

播前，由雙方開會共同決定當日廣告之詳細內容，該公

司不須另付廣告費或行銷管理費等，而是東森公司抽取

銷售金額約百分之五十。消費者看到東森公司所銷售之

商品後電洽訂購專線，告之欲購買商品及其數量等相關

資料，由東森購物頻道之物流中心將商品送給消費者並

開立發票。 

（六）「春茶」與「冬茶」主要係季節分布之差別，立春前後係

春茶，立冬前後則為冬茶，兩者成本與價格差不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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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採」採摘與「機器」採收主要係採收方式之差別，「手

採」採摘之成本與價格較「機器」採收為高。至於 94年

1 月初及 1月中旬亦可稱「冬片」或「早春茶」，「春茶」

則為清明前後所採收之茶葉。「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

廣告雖未強調案關商品係「機器」採收，而非「手採」

採摘，但該公司曾告知東森購物頻道商品審查會有關案

關商品之採收方式等情形，東森購物頻道客服中心人員

應也會告知消費者。 

四、又經函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專業意見，略以： 

（一）所謂「阿里山茶」一般係指分布於阿里山山脈包括嘉義

縣梅山鄉、竹崎鄉、番路鄉、阿里山鄉及中埔鄉，海拔

800 公尺以上之茶園，以手採方式採摘之茶菁所製造的茶

產品，稱之為「阿里山高山茶」或簡稱「阿里山茶」。 

（二）茶產品銷售業者於商品外包裝上，所標示之「阿里山茶」，

目前尚未訂有規範；然嘉義縣政府於 93 年已設計專供該

縣所轄鄉鎮農會及茶葉產銷班使用之茶葉包裝盒圖樣，將

「阿里山高山茶」之文字標示在包裝盒上。 

（三）有關茶產品銷售業者於廣告上宣稱「阿里山早春茶」，該

業者係 94年 1 月間向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茶農收購以機

器採收之茶商品乙節，查「阿里山茶」原則上係以手採採

摘之茶菁製成；另阿里山茶區之春茶，一般約在每年的 4

月間採收，不可能在 1月間採收製造春茶，因此，上開「阿

里山早春茶」說法顯與事實不符。 

五、嗣經函請嘉義縣製茶業職業工會提供專業意見，略以： 

（一）對於「阿里山茶」之名稱形成，說明如下： 

１、阿里山茶係產於嘉義縣梅山鄉、竹崎鄉、番路鄉、阿里

山鄉、大埔鄉、中埔鄉等 6鄉海拔近 1000 公尺以上位於

阿里山山脈通稱大阿里山區，因北迴歸線 50 公里內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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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帶及經緯度 23度半左右，產生晝夜溫差甚大，茶區

經年雲霧繚繞，生產環境絕佳，茶質優異加以精湛之烘製

技術，產品風味獨特聞名全國及海外受消費者喜愛，又該

會茶葉發展委員會及各區域產製銷班的分級宣導推廣十

多年，由嘉義縣政府輔導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茶葉改良場

技術指導，以至形成「阿里山茶」之盛名。阿里山茶以青

心烏龍茶種為大宗，其次新品種台茶 12 號茶種俗稱

「27」，命名為「金萱茶」，其他品種不多。 

２、阿里山茶幾乎為人工手採收一心二葉至三葉生產茶青，

工資成本高，品質高，數量有限，採精緻路線來行銷，品

質保證之譽名深入大眾之好感的高山茶。 

３、機器採收之茶葉工資成本低，產能數量高，品質較為不

穩定，因會採收到老葉及枝梗，並容易破壞葉面碎葉較

多，如以整個大阿里山區生產的茶葉品質來說極為不

妥，所以便不能代表「阿里山茶」之說。 

（二）對於「春茶」、「冬茶」與「早春茶」之區別，說明如下： 

１、阿里山茶之「冬茶」：近 1000 公尺海拔以上的茶區於農

曆立冬前 1星期以後開始採收葉青，所生產製作完成之成

品毛茶稱之「冬茶」。 

２、阿里山茶之「春茶」：近 1000 公尺海拔以上的茶區於農

曆清明後至穀雨前這段期間採收葉青，所生產製作完成

之成品毛茶稱之「春茶」。 

３、「早春茶」：大多數介定品種生長性如各種新品茶種或烏龍

茶種，位置於緯度偏南其熱帶山區或海拔 800 公尺以下

種植茶園之區域，生長期快就會產生所謂早春茶，早春

茶在阿里山茶比率較少。 

六、為審慎釐清「阿里山茶」相關事項，經函請臺灣區製茶工

業同業公會及嘉義縣阿里山鄉農會提供專業意見，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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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區製茶工業同業公會： 

１、一般茶葉分類為球型包種茶通稱「凍頂型烏龍茶」，生產

地區包括南投、雲林、嘉義茶區，其中海拔較高的如阿

里山、梅山、梨山等俗稱「高山茶」。 

２、條型包種茶生產地區以台北縣為主，其他縣市亦有少量生

產，坪林、南港、文山等地之特產，通稱「文山包種茶」。 

３、白毫烏龍茶產地以新竹、苗栗為主，台北縣亦有生產，通

稱「東方美人茶」、「椪風茶」，世界上只有台灣生產。 

４、茶葉的品種、生長地區、海拔、手採、機剪均不影響茶葉

的生產，製造工序的不同，方出現前述三大茶類。 

５、由於茶葉農作物的生產有其季節性，因節令的不同，茶葉

產期有分早春茶、春茶、夏茶、六月白茶、秋茶、冬茶、

冬片茶等，但由於氣溫、氣候的影響，品質、產量有所

差異。 

６、關於採菁方式，顧名思義手採由於台灣農村人工缺乏，成

本較高，機剪大量生產，採收成本較為便宜，但並不表

示機剪品質不好。 

（二）嘉義縣阿里山鄉農會： 

１、該轄區產製之茶葉稱之為「阿里山鄉高山茶」，現有品種

以烏龍及新品種（金萱）兩種為主，種植海拔高度介於

1000 公尺至 1500 公尺之間，均為手工採收。 

２、春茶採收期約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冬茶採收期約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由於該轄區茶葉產區位處較高海拔

無「早春茶」之茶葉商品。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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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

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

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偽不實」

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相當數量之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所稱「引

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其差異難為

相當數量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者。事業倘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即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之規定。 

二、本案經查主要爭議在於系爭商品於電視廣告及商品外包裝

所載「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乙詞，有無涉及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情事，至於系爭廣告之行為主體，茲研析如次： 

（一）按「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商品係鶴曜公司與東森公

司合作推出，系爭商品廣告僅在東森購物頻道宣播，此

為鶴曜公司所自承。而「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商品

為東森及鶴曜等 2 家公司於電視購物頻道上進行銷售，

此有商品寄售契約書及銷售發票等影本附卷可稽，並僅

於購物頻道以推銷介紹方式將系爭商品及其廣告等相關

交易事項散布於消費者。另因系爭「臺灣之寶阿里山早

春茶」等文字，除可見於前述電視廣告外，於系爭商品

外包裝亦有同樣之標示，是以本案查處標的即包括前述

二者。 

（二）查東森公司與鶴曜公司簽訂「商品寄售契約書」第 1條：

「甲(即鶴曜公司)、乙(即東森公司)雙方同意，由甲方

負責商品及相關宣傳素材之提供，乙方負責製作相關之

節目及(或)廣告，經由包括但不限於電視、書刊、網路、

報紙、廣播及 DM 等媒體通路為公開播送及(或)刊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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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甲方所提供之商品。」第 9條：「⋯⋯乙方有權就甲

方所提供之宣傳素材、樣品，於不損及甲方企業形象及

權益之範圍內加以重製、改作及編輯，並得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及刊載於平面媒體及網

路等，以為宣傳行銷使用。」即雙方約定鶴曜公司同意

將「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商品授權東森公司於電視

購物頻道銷售，故本案廣告之製作與散布，係由東森公

司依與鶴曜公司簽訂之「商品寄售契約書」，製作廣告並

於東森購物台播放，雙方事先就商品特性、廣告內容等，

召開製播會議進行研擬，嗣由東森公司製作、拍攝廣告，

並於電視購物頻道播放。另依系爭商品廣告側錄帶觀

之，東森公司於購物頻道銷售系爭商品，消費者經電洽

「訂購專線」即可聯絡東森公司，而東森公司於銷售期

間自行運送商品並出具發票給訂購者，鶴曜公司則開立

以東森公司為買受人之發票向東森公司請款。綜上，東

森公司與鶴曜公司簽訂之「商品寄售契約書」內容，及

系爭廣告之素材提供、內容製播與整個交易過程，東森

公司與鶴曜公司雙方有合作關係，應屬無疑。 

（三）東森公司雖稱鶴曜公司提供商品資料及相關素材或建議

商品名稱、價格，俾利東森公司製播廣告內容以銷售商

品，鶴曜公司簽署之「商品寄售契約書」亦明白表示應

保證其所提供之相關資料並無違法，倘有違法情事，概

與東森公司無涉，鶴曜公司應負責解決之云云，然查系

爭廣告係刊播於東森公司所經營之電視購物頻道，消費

者購買系爭商品之對象亦為東森公司。復查東森公司與

鶴曜公司雙方合作進行電視購物服務之關係，已如前

述，東森公司與鶴曜公司對商品提供與其責任分擔約

定，並不影響系爭廣告係由雙方合作而成之事實。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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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公司所稱系爭廣告素材係由鶴曜公司提供，惟東森

公司將系爭商品經由自己購物頻道銷售，且就本案訂購

者在整個交易流程中，不論是客觀交易對象(發票註記之

營業人為東森公司)或主觀交易信賴關係(購物頻道之經

營者為東森公司)均繫於東森公司。況東森公司亦稱系爭

商品之售價扣除進價之差額歸屬於東森公司，且系爭商

品銷售量愈大，東森公司所獲利潤亦將更大，足資證明

東森公司於整個交易中業受有利益，尚難因系爭廣告素

材係供貨商鶴曜公司所提供而予以卸責。而東森公司既

為系爭廣告之行為主體，自系爭商品交易中又獲有利

益，即應對其廣告內容之真實表示負有注意之義務。 

（四）另查鶴曜公司提供系爭商品及其廣告素材，並簽訂「商

品寄售契約書」，經由與東森公司之合作關係，取得以系

爭廣告向消費者銷售商品之通路，且系爭廣告內容又經

其參與製作後宣播，此為鶴曜公司所坦承，故同為本案

廣告之行為主體。 

三、有關東森公司及鶴曜公司於電視購物頻道上宣播銷售「臺

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是否涉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乙節，

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專業意見，「阿里山

茶」一般係指分布於阿里山山脈包括嘉義縣梅山鄉、竹崎

鄉、番路鄉、阿里山鄉及中埔鄉，海拔 800 公尺以上之茶園，

以手採方式採摘之茶菁所製成的茶產品；另嘉義縣製茶業職

業工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意見，阿里山茶係產於嘉義縣梅山

鄉、竹崎鄉、番路鄉、阿里山鄉、大埔鄉、中埔鄉等 6鄉海

拔近 1000 公尺以上，阿里山茶幾乎為人工手採一心二葉至

三葉生產茶青，機器採收之茶葉品質較為不穩定，不能代表

阿里山茶；又嘉義縣阿里山鄉農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意見，

該轄茶區種植海拔高度介於 1000 公尺至 1500 公尺之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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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手工採收。據被處分人東森及鶴曜等 2家公司陳稱，所銷

售之茶葉係向嘉義縣梅山鄉簡姓及黃姓等農民所購買，此有

農民出售農產品收據附卷可稽，經函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

嘉義縣製茶業職業工會提供意見，嘉義縣梅山鄉係屬阿里山

茶區，故被處分人東森及鶴曜等 2家公司宣播「臺灣之寶阿

里山早春茶」廣告，尚難認其就產地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另經衡酌茶葉生產或銷售市場，業界對「阿里山茶」

之採摘方式尚無明確定義或內涵，且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復本會所提供之專業意見，目前茶產品銷售業者於商品外包

裝上標示之「阿里山茶」亦未訂有規範，按系爭廣告除載有

「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尚宣稱「真正農民直營，免去

層層剝削，比產地更優惠」等，「比產地更優惠」乙詞基本

上屬廣告主為吸引潛在客戶之興趣，對自身商品所為一定程

度之誇大、吹噓行為，屬商場實務上所慣見之正常推銷手

法，以一般人之普通知識經驗而言，機採成本與價格原較手

採便宜，尚不致引起消費者誤認系爭商品係以手工方式採

摘。況東森及鶴曜等 2家公司並未就系爭商品之採摘方式有

積極誤導之表示，且其實際作法為直接由茶農供貨，省卻中

間的層層管銷，而得以較優惠之價格銷售，依系爭廣告整體

觀之，尚未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範圍。故本案依現有事

證，尚難僅以東森及鶴曜等 2家公司於廣告上宣稱「阿里山

茶」及「比產地更優惠」等，即認涉有廣告不實而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四、有關東森公司及鶴曜公司於廣告及外包裝標示「早春茶」

是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情事乙節，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復本會所提供之專業意見，阿里山茶區之春茶，一般約在

每年的 4月間採收，不可能在 1月間採收製造春茶；另嘉義

縣製茶業職業工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意見，阿里山春茶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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曆清明後至穀雨前採收葉青，早春茶則大多數介定品種生長

性如各種新品茶種或烏龍茶種，位置於緯度偏南其熱帶山區

域或海拔 800 公尺以下種植茶園之區域，生長期快所產生；

又嘉義縣阿里山鄉農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意見，春茶採收期

約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故依前開單位函復本會之專業意

見，阿里山春茶係於清明前後所採收。經函請鶴曜公司到會

說明時表示，「春茶」係清明節前後（每年 3、4 月）所採收

之茶葉，而 94年 1 月初及 1月中旬採收茶葉可稱冬片或早

春茶，惟據臺灣區製茶工業同業公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專業

意見，茶葉產期有分早春茶、春茶、夏茶、六月白茶、秋茶、

冬茶、冬片茶等，且嘉義縣製茶業職業工會及嘉義縣阿里山

鄉農會函復本會所提供之意見，早春茶在阿里山茶比率較

少，而阿里山鄉轄內茶區則因位處較高海拔亦無「早春茶」，

故春茶、早春茶與冬片等商品因節令差異而有不同，阿里山

茶區則因海拔高度限制少有「早春茶」，東森及鶴曜等 2 家

於電視購物頻道上所銷售之茶葉商品，可否謂為「阿里山早

春茶」，尚有待斟酌。復查「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之電

視廣告內容，主持人以口白宣稱「白雪覆蓋，非常好看，所

有茶農要哭沒有目屎，很多新聞都有報導，還有包含這邊，

哎呀!春茶泡湯，一年大家就等這一天，經過 180 天的耕耘

之後，沒想到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製造日期 3月 1日，也就是說，差別在這裡，3月 1日的茶

葉青蔥翠綠，3月 5日下雪，給大家比較一下，師父啊！為

什麼顏色會變成這樣，全部都變黑了，對啊！3月 6日採收

的全部凍傷損壞，這樣的茶葉，給大家看一下報價，3月 16

日阿里山高海拔烏龍茶，一斤 2600 元⋯⋯」，查被處分人除

於上揭廣告中宣稱商品製造日期為「94年 3 月 1 日」，並展

示其商品外包裝之日期標示外，同時亦將 3月 1日與 3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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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茶葉相互比較，積極欲使消費者認為系爭商品係於 3

月 5日下雪前，即 3月 1日所採收，且刻意強調較下雪後之

春茶品質佳及價格優惠（系爭廣告商品之外包裝標示建議價

格為 300g 為 1,000 元，廣告訴求買 3 斤送 2 斤，即採買 5

斤 2,490 元之價格銷售）。惟據本會調查結果，首批「臺灣

之寶阿里山早春茶」係鶴曜公司於 94年 1 月 5 日向嘉義縣

梅山鄉簡姓農民購買，採收當時未逢立春（94年 2 月 4 日），

並於94年 1月17日將系爭商品送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

驗，此有結果報告附卷可稽，故首批「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

茶」早於 94年 1 月 5 日即已採收，與廣告及外包裝標示之

日期 94年 3 月 1 日顯有差距。另按消費者於購買茶葉商品

前，普遍會向銷售業者詢問茶葉商品之生長地區及採收日期

等相關訊息，並作為是否購買之重要參考依據，由於茶葉商

品於採收後至少仍須經烘培及包裝等過程，尚無採收後即可

銷售之可能，而系爭商品廣告及外包裝所示日期雖可能係指

採收日期或包裝完成日期，惟被處分人東森及鶴曜等 2家公

司於電視購物頻道上對照「雪覆高山茶」，並宣稱「94年 3

月 1 日」製造及「首批春茶」，並於廣告上展示其商品外包

裝之日期標示，強調「3月 1 日的茶葉青蔥翠綠，3月 5 日

下雪，3月 6日採收的全部凍傷損壞⋯⋯」等情形，將致一

般人誤認系爭商品係於 94年 3 月 1 日採收之首批春茶，且

較下雪後之春茶品質佳及價格優惠，實際上系爭商品於 94

年 1 月初立春前即已採收，故被處分人於上開廣告及外包裝

宣稱「3月 1日」製造、「首批春茶」及「3月 1日的茶葉青

蔥翠綠⋯⋯3月 6日採收的全部凍傷損壞」之比較性用語等

內容，經整體觀察之結果，已足認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情事。 

五、按公平交易法為維護公平競爭交易秩序，促使廣告主於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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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廣告之時，克盡查證及真實表示之義務，倘廣告主未能確

定廣告之真實性，而逕予宣播，致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情

事者，仍當負不實廣告表示之責任。有關東森公司就東森購

物台宣播之「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商品廣告內容，一再

強調前開商品及文宣素材係由鶴曜公司所提供，與東森公司

無涉，惟東森公司既為本案之廣告主，並不因系爭商品及其

廣告素材係由他人提供，而得排除其為廣告主應負注意及真

實表示之責任。 

六、綜上論述，東森及鶴曜等 2 家公司於電視購物頻道上銷售

「臺灣之寶阿里山早春茶」廣告及外包裝標示，就商品之

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該等公司違法行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

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

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

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

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3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